
  
  
營建業申報實務

（一）查核本期完工結算之工程成本分析表：

1. 成本率之比較：與上期、各工程間及同業利潤標準比較，有無異常現象。
2. 成本結構分析：就工程性質而言，各工程之材料、人工、費用佔工程成本比例是否適當。
3. 上期成本查核交辦事項應予注意。

4.上期未完工程成本及本期未完工程成本之結轉暨細項之勾稽。

（二）複核營造業者所編之各項成本明細表，審查是否能與帳載憑證之取得一致。

（三）工程成本歸屬之查核：查核該項成本是否應為該項工程所應投入，有無將工程費用列入營業費
用情事。

（四）無支付價款事實，取具虛設行號發票、普通收據或一時貿易申報資料虛增成本，尤其完工後取
得之憑證。

（五）超耗之計算

1. 根據建築師依建築物設計圖計算出建物結構總體積（RCM3）即可依部頒通常水準計算出模板
、鋼筋、混凝土之應耗量。如營利事業未提供建物結構總體積時，可根據模板或混凝土之數量計
算出鋼筋、模板或混凝土之應耗量。

2. 非建築工程之耗料，可由其相關之工程合約（包括所附之工程項目、圖說）、技師所計算之材
料耗用明細表 與依部頒通常水準計算出之應耗量相比較以核算材料有、 無超耗。

3. 計算方式（按工程別分別計算，期間不得互相抵補）：

(1)施工項目：為工程合約上之施工項目及工作量。

(2)實耗量：為材料明細表上之材料數量，應注意各工程實耗量之總和數與材料進耗存勾稽是否相符。

(3)應耗量：將所需使用該項材料之施工項目之數量乘以單位標準耗用量，即為該工程就該項材料之應耗量
。

(4)實耗量大於應耗量之差額即為超耗量，以原物料之加權平均單價乘以超耗量，即為核算之超耗金額。

(5)當期完工之工程繁多者，至少應選擇工程毛利偏低、材料成本佔成本比率高者及工程收入大者與以
計算超耗。

(6)各工程之耗料至少應選擇主要材料計算是否超耗。

(7)注意單位、規格、數量之計算及換算，有無以價吸收量。

（六）在一年度承包二個以上工程者，其工程成本應分別計算，如混淆不清，無法查帳核定其所得額時
，得依所得稅法第 83 條暨施行細則第 81 條之規定辦理。

（七）營業成本依法核定之查核 1.營業成本依法核定或按同業利潤率申報之案件，應特別查核營業費



用之薪資、伙食費、折舊、保險費、其他費用等科目，應依直接人工和營業費用薪資劃分清楚，以
正確歸屬。 2.營業成本依法核定，應注意核定結果是否符合查核準則第 6 條之規定。
3.如將工程逾期罰款列於營業費用或營業外損失者，應予轉入成本。

（八）估計至完工時尚應投入成本之正確性：

採完工比例法計算長期工程損益時，每年度均應估計總工程成本，而估計總工程成本係以實際支付之成
本加估計至完工年度尚須投入之成本而得 除實際支付成。 26 本可安排以增減比率外，估計至完工年度
尚須投入之成本，其估計標準宜訂定認定條件，否則高低任由營利事業估計時，便能安排年度損益。稅
務上對「預計工 程總成本」的認定，可依下列步驟處理：

1.  工程總成本應以工程合約所載之「工程承包總價（含稅）」扣減營業稅、管理費用及利潤後
之餘額為準。

2.  營利事業自行估計之工程總成本，經審查後認屬可採者（如：查核時，工程已完工，有實際
成本資料可供參考等），就其預計數予以認定。

3.  其後年度若有變動時，亦不再逐年估計至完工時尚須投入成本。
4.  預計成本與實際成本有出入時，其差額作為完工年度之成本調整項目。

（九）工程合約估計工程損失問題： 依財務會計準則規定，工程合約如估計發生虧損時，不論採用全部
完工法或完工比例法，均應立即認列全部損失。但如以後年度實際損失小於估計損失時，應將
其減少數沖回，做為該年度之利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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